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过渡期申购申请确认比例的

公告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2016年 3月 8日开始进行过
渡期申购。在过渡期申购的限定期限内，广大投资者踊跃申购本基金，经基金管理人金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统计，截至 2016年 3月 10日，本基金的基金
资产净值和当日申请的净申购金额之和已超过 10亿元人民币的第三个保本周期担保额度上
限。

根据本公司于 2016年 2月 22日、2月 26日、2月 29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披露的《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元丰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及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的公告》（以下简称

“《规则公告》”）相关规定，本公司已于 2016年 3月 11日提前结束本基金的过渡期申
购，自该日起不再接受过渡期申购申请，并对 2016年 3月 10日有效申购申请按照末日比
例配售的方式进行确认。本基金 2016年 3月 10日申购有效申请金额为 219,593,853.40元，
确认比例为 84.944442%，过渡期申购末日确认比例的计算公式如下：

过渡期申购末日确认比例=（10亿元-本基金 2016年 3月 10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本基
金 2016年 3月 10日基金份额净值）/2016年 3月 10日申请的净申购金额

2016年 3月 10日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申购金额=申请的申购金额×过渡期申购末日确认比
例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比例确认后的有效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而且

有效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项将自 2016年 3月 14日起由各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efund.com.cn；

2、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135-888；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12日


